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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及部分

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2）。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于2024年2月5日10时至2024年2

月6日10时拍卖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翼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翼威”）所持本公

司20,996,1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为“已流拍”。本次拍卖后续是否进行二

次拍卖尚具有不确定性。若进行二次拍卖，后续仍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

环节，最终的拍卖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的股份

变动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亦将积极与

相关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密切沟通，力求全面、真实、准确地获取相关信息，以便协助对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依法依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深圳翼威及其一致行动人西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和正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均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承诺未履行和负担业绩补偿等义务，

不存在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方资金往来、相关交易等；亦无本公司对上述相关主体进行利益

倾斜的任何其他情形。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披露的所有信息均应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任何其他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自）媒体、

论坛或股吧里的言论、其他非指定媒体媒介上发表、留存、转载、链接的信息均非本公司的

法定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6日 


